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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河长巡河】

我市召开延寿溪河长现场会

3月16日，我市召开延寿溪河长现场会，副市长、市级副河长、延寿溪河长吴健明出席。市政府副秘书长谢劲兵、市河长办主任黄德元和市河长办部分成员单位负责人以及仙游县、荔城区、城厢区、涵江区分管领导及水务局长参加。

吴健明一行前往延寿溪绶溪公园店仔头、后卓溪与延寿溪汇合口西镇桥处，查看河道界桩、遗留围堰等。

吴健明要求，要发扬“马上就办、真抓实干”精神，迅速行动，落实责任，做到管理范围、职责、内容、资金、监管“全覆盖”，抓好河长制工作；全面摸清延寿溪“家底”，加强延寿溪流域保护管理；综合治理东圳水库水环境，推进工程项目建设；加快城涵河道建设，打造荔林水乡样板河；全面推行河长制，做到工作方案、组织构架、名录登记、现状普查、政策制度、河流管控、专项行动落实等“七到位”，努力实现治河管河走在全省前列。

【工作推进】
我市分段造册登记河流名录

连日来，莆田市水利系统、河长办工作人员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开展河流名录分段造册登记工作。

我市坚持有名称河道按现有名称、没有名称河道以村庄命名的原则，按照分级登记、属地负责、大河分段、小沟打包工作方法，在全市范围内有条不紊开展市、县、乡、村四级河流名录统一规范登记工作。根据莆田市水网水系发达的实际情况，市水利局召开河流名录登记专项工作部署会，统一以主要干流河道以流域分段登记名录，连通河沟以行政村为单位打包登记，确保对全市河道的全覆盖无死角的登记模式，全市制定统一的登记表格形式，届时将统一公布名录。首批名录包括河道以及各河段的长度、宽度、各河段界线、流域面积等。目前已经完成全市主要河道的登记，正在推进行政村河沟打包登记。此外，市河长办组织人员抽查河流登记的准确性，对弄虚作假的、瞒报、虚报的，及时全市通报，确保不走过场、不漏一河。

同时，市水利局、河长办同步开展“一河一档”基础资料规范工作，按照“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、分段登记、真实可靠”原则，落实责任业主，做细做实做好河流水质现状、入河排污口设置以及工业点源、农业面源和生活污染源总量构成及具体分布等情况普查登记工作，为实施“一河一策”提供基础性资料支撑，确保河流持续健康。

【县区在行动】
秀屿区全面推进河道清障专项行动

17日上午，秀屿区全面开展河道清障专项行动，清除辖区河道内各类阻水障碍，维护河道水环境。

3月14日起，秀屿区安排180万元专项资金，组织水务、环保、住建、公安及各镇联合开展河道清障行动，采取先主后次、分批推进的工作方法，优先针对重点主干河进行乱倒、违建“双查”，河岸、水面“双清”工作；以区、镇级22条河道为重点，7个镇所有河道全面铺开清障工作；调动挖掘机14部、渣土车26辆，工作人员150余人。目前已清理阻水障碍物89处，恢复河道水域面积约3000平方米，预计3月底全面完成清障任务。

下一步，秀屿区将进一步强化河长办协调指导作用，促进河长体系责任落实，加快河段边界划定，落实河流保洁员、专管员经费来源和管理工作；将按照定期巡查结合突击督查、全面普查结合重点深查、全程跟查结合成果核查的“三结合”方式，架构考核责任体系，实化、量化考核指标；全力推进今年度65km河道整治工作，确保笏石溪与土海连通工程和笏石溪安全水系建设4月份开工建设，强化推进在建16.6km河道施工进度。

城厢区全面开展河流名录登记工作

连日来，城厢区水务局、河长办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一线摸底排查河流基本情况，开展登记名录工作。

该区抽调3名科级干部和6名技术人员放弃双休日分别深入7个镇（街道）指导镇、村进行河段进行全程踏勘，对村别、村内河道的起点终点、辖区内河流（段）的长度、坐标、河流现状等相关资料一一登记在册，摸清河道河段环境现状，掌握第一手资料，真正做到底子清、情况明，为规范“一河一档、一段一档”资料奠定基础。

湄洲岛加快推进“河长制”工作

一是区、镇级河长办挂牌运作。区级工作方案出台。二是完成区、镇、村三级河道普查工作。区级河道有湖石淉、前范水库、北埭湿塘、前范渠、马西渠、沙厝渠和北埭渠等，其他山塘和排水渠道为镇级河道，共计25条主要渠道，总长19公里。三是工作经费到位。区财政已拨付200万元作为湄洲岛河湖海域管养专项经费，用于全区河道保洁、河道清淤、河道修复、水质监测、标识标牌、专管员工资和河长制工作经费等。四是全面开展清障行动。已清理垃圾（水葫芦等）460立方米，拆除渔网260平方米，拆除阻洪围堰3处。五是落实“六个一”工作。治水一张图一盘棋、管理一套机制一支队伍、责任一个主体一月督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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